




辦理免稅方式

身障者本人所有車輛且供本人使用，本局會主動

通知自108年1月1日或鑑定日期起核准免稅。

身障者無駕照，得以配偶、同一戶籍二親等以內

親屬或法院選定之監護人或輔助人所有車輛向本

局申請免稅。

主動通知免稅

申請免稅















案例二

答
同一戶有兩位以上身障者，每一身障者可以辦理一輛免稅車。

★小可為無駕照身障者，同一戶籍內有車子的親屬為母親及阿土伯父，

   所以只能以母親(一親等)名下的A車申請免徵牌照稅，小可與阿土伯父

    為  三親等親屬，所以不能以阿土伯父名下B車申請免徵使用牌照稅。

★祖父為無駕照身障者，可以用同戶籍阿土(兒子一親等)名下B車申請免

    徵牌照稅。



節稅小撇步

一經核准免稅，如果免稅條件不變，

不必每年辦理，可以繼續適用免稅，

但是身心障礙者死亡、身心障礙者與

車主(二親等以內親屬)戶籍不同址或

身心障礙者被註銷身心障礙手冊時，

都會被恢復課稅。 




